
中华人民共和国喀什海关
行政处罚决定书

 

喀关缉违字〔2025〕119号

当事人：新疆米兰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阿不都艾

力·阿卜杜柔苏力，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50000MA776YCWX3。

地  址：新疆克州喀什经济技术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

区总部服务中心404室。

经我关调查，当事人有以下违法行为：2025年5月

29日，喀什海关稽查处对当事人于2022年5月30日至2025年

5月29日期间进出口活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开展稽查。经稽

查，发现当事人未按照海关规定编制或者保管报关单证、

进出口单证、合同协议及与出口业务直接有关的其他资

料。2025年6月24日，喀什海关稽查处制发《海关限期改正

通知书》（喀关稽改（2025）202594080025号）；2025年

6月26日，当事人提交情况说明，声明无法改正；2025年

7月18日，喀什海关稽查处将该案件线索移交喀什海关缉私

分局；2025年7月21日，喀什海关缉私分局对该案立案调

查。

经调查，由于当事人未配备专职员工按照海关规定保

管报关单证和相关随附单证，且未向客户收集相关单证，

导致无法提供稽查所需的相关单证，并无法按要求改正。

以上行为有案件线索移交单、稽查通知书、检查记



录、限期改正通知书、情况说明、当事人企业资料、企业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查问笔录、认错认罚承诺书等证据为证。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按规定编制、保管进出口相关单

证，且无法改正，致使稽查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第七条第二款之规

定。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主动配合，并签订《认错认罚承

诺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182号）第九条第（二）

项之规定，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

如下行政处罚：

科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

之规定，按期缴纳罚款。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乌鲁木齐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当事人逾期不履行

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海关

可以将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缴，或者

以当事人提供的保证金抵缴；也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

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关印）

2025年10月20日


